
 

 

 

 

中设协〔2019〕5号 

 

 
关于中国设备监理协会涉企收费 

有关情况的报告 
 

总局科技财务司： 

根据“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清理整治政府部门

下述单位涉企收费、中介机构收费的通知”（发改电〔2019〕55号）

和“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”

（市监科财函〔2019〕236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我协会进行了认真自

查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非税收入管理方面 

我协会无非税收入。 

二、会费收入方面 

坚持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的原则，不强制入会、阻碍退会；

收取的会费，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及开展业务活动等支出；

《会员管理办法》中明确了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具体内容，并向会

员公开，提供基本服务不另行向会员收取费用；会费收费标准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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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在民政部备案，合理设置会费档次，会

费设为副理事长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会费 4级，

在同一会费档次未细分不同收费标准，不存在协会总部和分支（代

表）机构向同一家会员企业分别收取会费的情况。  

三、经营服务服务性收费方面  

严格按照收费管理要求，规范收费。协会无与行政审批、行

政管理关联的经营服务性收费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培训、会

务、技术服务工作，本着公平、合法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按照市

场调节价合理收取相关费用。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、收费内容、

收费依据、收费主体、收费对象、收费标准、收费金额等情况均

按照国家要求在信用中国网站和协会网站专栏进行公示。 

四、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

协会开展的全国优秀设备工程监理单位和全国优秀设备监理

工程师的评选工作列入《中央国家机关等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

名录》，从未向参与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对象收取费用，也从未在

评选前后直接或变相收取各种相关费用。 

特此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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